
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

《公司章程》修订对照说明 

（本次公司章程修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股

东大会审议批准） 

   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《关于同意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

可[2021]2069 号）核准，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45,000,000 股人民币普

通股股票，发行价格为 6.38 元/股。本次以简易程序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后，公

司注册资本将增加人民币 45,000,000 元，由人民币 425,812,614 元变更为人民币

470,812,614 元。同时，根据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的需要，公司拟对经营范围进

行变更。《公司章程》相关条款修订内容对照如下：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25,812,614

元。 

    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

的决议时，应当就注册资本额的变更事项作出相

应的修改本章程的决议，并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

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。 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70,812,614

元。 

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

决议时，应当就注册资本额的变更事项作出相应

的修改本章程的决议，并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

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。 

第十八条  经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

为:塑料助剂、塑料添加剂、化工产品（不含危

险品）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及该产品的进出口业务

（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生产经营）；压缩

气体及液化气体：1,3-丁二烯、易燃液体：苯乙

烯、丙烯酸乙酯、丙烯酸正丁酯、甲基丙烯酸正

丁酯、异丁烯酸甲酯、异丁烯酸乙酯的批发。 

第十八条  经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为: 

一般项目：化工产品生产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

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专用化学

产品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专用化学产品销售

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；塑

料加工专用设备销售；仪器仪表销售；塑料制品

制造；塑料制品销售；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；

合成材料销售；涂料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技

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

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生物基材料

聚合技术研发；机械设备研发；生物基材料技术

研发；建筑装饰材料销售；生物基材料销售；模

具制造；模具销售；生物基材料制造；轻质建筑

材料制造；地板制造；轻质建筑材料销售；建筑

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；地板销售。（除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

动）许可项目：技术进出口；货物进出口。（依法

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

可证件为准） 

第二十四条 公司股本总数为 425,812,614

股，均为普通股。 

第二十四条 公司股本总数为 470,812,614

股，均为普通股。 

上述经营范围变更内容最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

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 

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

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一日 


